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進修部       學年度   暑修選課申請表 

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系別 

班級 
 姓名  學號  手機   

身份     
□ 本校生 

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

    1.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

2. 通訊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開課序號 課程名稱  授課老師 
必
選
修 

學 

分 

時 

數 

上課時間 

星期/節次 
原不及格科目名稱 

必
選
修 

學 

分 

時 

數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選修學時分數:   小時 x學費   元，合計      元 

受理人核章： 
出納組收費核章：         收據號碼： 

單位核章 

系科主任 

 
□准予選修並承認學分（含科目相抵及畢業學分） 

□不准選修 

課程相關 

單位主管 

 
□准予選修並承認學分（含科目相抵及畢業學分） 

□不准選修 

教務處 

 

審核不及格科目、畢業學分審核。 

 

辦理選課事宜。 

教務長 

 

核准 

注意事項： 
本校生： 

    一、本校學生選讀他校課程者均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規定辦理。 

    二、學生於暑期選課，選修學分以不超過 6學分為限（應屆畢業生得另增加 5學分）。 

    三、選修人數每班最低須滿 15人，該科目始得開班，若未滿 15人但達 10人(含)以上者，須繳交 15 人之 

        費用始得開班。 

    四、學生參加暑期班，應依規定繳納學分費並完成手續。各科目開後，已登記繳費者，除休、退學外一律 

        不得申請退費。 

    五、其他未規定之事宜，依本校暑修開課處理要點辦理。     

外校生： 

    一、他校學生選修本校課程者，以該校來文所示名冊為限，其選課、繳費、上課、成績核計算等，依本校 

        規定辦理。 

    二、他校學生經依規定辦理校選課後，除因開課人數不足停開外，不得辦理退選、退費。 

□ 外校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身份證字

號： 


